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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优惠政策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优惠政策的通知》（泉政办【2009】244号），现摘要部分条款如下：

1、减免校安工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根据教育部等11个部门教财〔2009〕14号中提出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均应予以免收”的规定，在实施校安工程过程中，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基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施工排污费、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城市房屋安全鉴定费等费用。此外，对白蚁防治费实行减半征收。

2、校安工程涉及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优惠。根据教育部等11个部门教财〔2009〕14号中提出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在服务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提倡各有关单位适当予以减收和免收”的规定，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凡有上下限收费标准的项目，一律按下限标准收费；同时，本着支持校安工程建设的原则，对校安工程涉及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提倡加大优惠幅度，予以减收或免收。

 3、开辟校安工程“绿色通道”。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在项目审批、收费减免等方面对校安工程予以支持；简化校安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手续，对无房产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不全的学校整合现有用地的新建项目，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环节，加快校安工程项目立项和各项审批进度等。

4、规范收费行为。凡国家和省里已经明确取消的各项收费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收取。各地应加大对校安工程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自立项目、超标准收费等乱收费行为，应严肃查处；对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影响工程实施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报：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送：市政府办公室，潘副市长，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县（市、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各县（市、区）教育局；
发：各县（市、区）校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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